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之经营方案 

特别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花王股份 2024

年年报披露后，花王股份股票预计会有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如花王股份股票被实施财务类

退市风险警示，花王股份股票将于公告后停牌一天，自复牌之日起，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花王股份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

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2、在重整投资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重整投资人无法按照投

资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的风险，如投资款项无法按照约定时间支

付，相关业绩承诺无法完成，相关业绩补偿无法实现，资产无法注入

或无法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的时间注入等。 

3、花王股份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4 时召

开，出资人组会议将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0 时召开，本重整计划

（草案）相关内容尚未经过出资人组会议及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通过，

亦未获得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根据花王股份重整计划（草案），在重整计划获得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批准后，花王股份将以重整为契机，通过重整程序引入在企业



管理、资源支持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重整投资人，通过重整投资人

的业务资源支持、注入流动资金、加强内部管控、降低成本费用、完

善激励约束机制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改善花王股份生产经营，实

现高效有序的经营状态，维持并进一步提升花王股份的竞争力，使花

王股份成为经营稳健、运营规范、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一、引入投资人 

（一）投资人受让转增股票的条件 

为实现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持续支持，将以转增股票有条件引

入投资人，在重整计划获得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后，产业

投资人、财务投资人将最终成为花王股份的正式重整投资人，投资人

受让前述股票的条件如下： 

1.转增股票中，部分将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在花王股份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时，重整投资人将合计持有花王股份全部股票的 43%

即 377,065,323 股股票，并支付股票受让总价款 507,715,039 元，所筹

集的资金将部分用于解决花王股份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支持上市

公司做好原有主营业务的持续经营、实施产业优化升级方案以及向下

属公司注入流动性；部分资金用于清偿重整计划规定的应当以现金方

式清偿的债务，包括普通债权中应当以现金形式清偿的债务以及支付

执行本重整计划所需的各项费用。 

2.产业投资人及其指定主体承诺自取得前述转增股票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财务投资人及其指定主体承诺自取



得前述转增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转让双

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受前述内容的限制。 

（二）投资人支付款项金额及时间 

预重整投资人已向临时管理人银行账户支付了 1.6 亿元的重整意

向金，其中 200 万元已代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额偿还上市公

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重整投资人和/或其指定主体应自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花王股份重整计划之日起十五（15）个

工作日内向花王股份管理人银行账户支付剩余转增股票对价款人民

币 347,715,039 元。 

二、上市公司经营方案 

（一）总体发展思路 

花王股份主营业务为生态景观工程施工和生态景观设计，已形成

生态景观设计、工程施工一体化经营的业务模式。公司拥有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等多项资质，将设计

与施工、环境与人居有机结合，打造和谐、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现代

精品工程，具体代表性项目有：陇南阶州古镇项目、内江小河镇项目、

扬州琴筝小镇项目等。花王股份将以“坚定以原有主业为基础，适时

战略引入新业务”为方针，同时将继续整合优质资源、拓宽业务范围、

发挥区位优势、优化治理结构、吸引优秀人才，聚焦具备良好盈利能

力和市场前景的业务板块，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二）未来发展目标 



花王股份在通过重整化解危机、消除债务负担后，将及时调整现

有业务结构，深耕市政和设计两个板块，适时引入市场前景广阔的新

业务板块夯实公司经营资产质量，并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精细管理、

精耕市场、精致服务，做大做强现有主业，实现公司持续性发展。 

（三）具体经营方案 

1.整合优质资源，聚焦优势业务 

花王股份将对现有业务发展战略进行梳理，优化资源配置，将资

源聚焦于具备良好盈利能力和市场前景的业务，主要包括市政工程业

务以及设计咨询业务。 

花王股份的市政工程业务自公司创立以来始终为公司的核心业

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以及城镇居民对公共园林的需求层

次不断提升，市政工程行业的市场需求日渐呈现出项目大型化、高端

化、多样化的特点，同时市场需求的地域分布也不断拓宽、现实需求

增多。公司将集中资源保质保量完成现有项目，确保公司健康的盈利

能力，提高资产质量。 

花王股份的设计咨询业务由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承载，依

托平台化战略，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在建筑设计领域深耕绿色

建筑领域，在生态景观设计领域布局全国，已迅速成长为西南地区绿

色建筑领域最具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建筑设计公司之一，盈利稳定，持

续造血能力突出，公司将继续为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提供平台

支持，确保设计咨询业务健康发展。 



2.拓宽业务范围，发展协同业务 

花王股份高度关注政策动向和行业趋势，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将进一步加强体系内现有市场和客户资源的协同性，不断深化与现有

优质客户的合作，同时积极开拓新客户，增加优质客户群体。作为市

场需求主体的市政工程多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导，公司“立足华东，

放眼全国”，在力争完成现有项目的基础上，将充分利用现有业务资

源，继续拓展全国各地的项目渠道。同时，花王股份也将通过重整适

时引入市场前景好、资产质量高的新业务作为补充，提升公司整体竞

争力。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在取得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花王股份股东大会及其他必要批准或许可（如需）后，花王股

份产业投资人有意向与花王股份合作，促进花王股份多元领域协同发

展，在产业投资人和/或其指定主体取得转增股票且上市公司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后，择机注入国家鼓励的、监管认可的、具有较好行业前

景的新质生产力方向相关资产。在产业投资人成为重整后花王股份的

控股股东后，产业投资人承诺发挥其最大能力，全面负责重整后上市

公司的经营与管理，维持花王股份的上市地位。为帮助上市公司做大

做强，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投资人或其指定的资产在符合

监管规则要求前提下注入到上市公司前，产业投资人将利用上市公司

平台优先开展目前所从事的业务，该业务应用前景广阔。 

产业投资人承诺，在重整程序终结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



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如果花王股份重整程序于 2024 年终结，即为

2025 年会计年度），花王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将达到 4 亿元以上，并在

2025 年 1 月 31 日前启动向花王股份注入国家鼓励的、监管认可的、

具有较好行业前景的新质生产力方向相关资产的工作，包括依法合规

召开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等，具体以监管部门审批为准；在重整程

序终结后第二个至第四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如果花王股份重整程序于

2024 年终结，即为 2026 年、2027 年、2028 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

的主营业务收入每年均达到 5 亿元以上，3 个会计年度合计净利润不

低于 1.8 亿元；如合计净利润未达到前述标准，则不足部分由产业投

资人向花王股份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3.发挥区位优势，响应国家号召 

作为市场需求主体的市政园林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导，国内市政

园林项目的市场需求具备较强的区域性。虽然从大区域范围内来看，

市政工程行业的市场需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相对集中，但近

年来随着国家城市和地区间经济往来和交流的日益紧密，各大区域范

围内市政工程的建设理念、设计风格以及建筑和苗木的应用元素都呈

现出相互交融的局面，市场需求的地域特点日渐弱化、区域界限正逐

步打破，花王股份将乘着国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东风，凭借自身

丰富的项目经验、先进的设计理念、高质量的施工管理取得进一步的

竞争优势。 

4.优化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 



花王股份将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治理机制改革，通过改组董事会、

监事会、管理层，完善董事会制度体系，强化监事会监管职责，厘清

管理层权责边界。同时，深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优化专业配置，

确保公司决策的客观性、科学性、有效性，以市场化、法制化的理念

指导公司发展策略，维护股东利益，促进可持续性发展。 

花王股份将进一步强化内部审计及其内部控制职能，完善经营管

理监督体系，提升防范和控制内部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强化内部审计

在公司治理、内控有效性和企业经营合规性方面的监督作用，加强对

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杜绝任何导致内控失效的情形发生。 

针对后续花王股份收回款项，将设置安全账户以专项收取款项，

在法院裁定批准花王股份重整计划后，账户由重整投资人进行监督管

理。 

在各级政府部门、法院、监管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在法院裁定

受理花王股份重整申请前后，花王股份始终处于正常稳定的持续经营

状态，这为花王股份后续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在持续经营过

程中，花王股份相应产生了经营所需的支出、付款行为，特别是在法

院裁定受理花王股份重整申请前六个月内可能存在针对部分债权人

的个别清偿行为。鉴于该等支出、付款行为对于维持花王股份持续经

营状态、维护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及其偿债能力具有必要性，使债务

人财产受益，自本方案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管理人将不再就法院裁定受理花王股份重整申请前



六个月内可能存在的针对部分债权人的个别清偿行为请求法院予以

撤销。  

5.吸引优秀人才，强化激励导向 

花王股份将不断完善、优化用人机制，特别是建立起适合企业特

点、时代特点和员工需求的开放激励体系来吸引优秀经营管理人才、

营销人才和技术人才，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增强公

司重整后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同时，花王股份将顺应市场变

化形成科学合理的职业晋升机制，自上而下构建起高效的组织结构，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体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